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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股份拆細

建議股份拆細

董事會建議根據公司條例第170 (2) (e)條透過將現有每一 (1)股股份轉換為十 (10)股經轉換股

份進行股份拆細。股份拆細將於下文「股份拆細的條件」一節所載條件獲達成後的翌日生

效。

一般資料

載有股份拆細詳情、免費換領股票的安排及手續連同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2015年7月
28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

建議股份拆細

董事會建議根據公司條例第 170 (2) (e)條透過將現有每一 (1)股股份轉換為十 (10)股經轉換股

份進行股份拆細。股份拆細將於下文「股份拆細的條件」一節所載條件獲達成後的翌日生

效。

股份現時以每手 5,000股股份的買賣單位進行買賣，在實施股份拆細時，每手買賣單位將維

持不變。於股份拆細生效後，經轉換股份於聯交所買賣的每手買賣單位將為 5,000股經轉換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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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股份拆細將不會產生任何碎股，惟現時為碎股者除外。

本公司的股本架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股份總數為 864,000,000股，而已發行股本總數則為 282,271,018港
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認股權證、換股權或其他賦予權利供認購

任何股份的類似權利。

股份拆細的條件

股份拆細將於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 股東於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股份拆細；及

(2)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經轉換股份上市及買賣。

假設所有條件獲達成，股份拆細將於上述普通決議案通過後翌日生效，預計為 2015年 8月
25日。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於股份拆細實施後的經轉換股份上市及買賣。

股份拆細的影響

股份拆細生效後，經轉換股份將在所有方面相互享有同等地位。除支付相關開支外，股份

拆細的實施本身將不會改變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相關資產、負債、業務、管理或財務狀況或

股東的權利。股東於本公司按比例享有的權益及投票權將不會受股份拆細影響。

進行股份拆細的理由及裨益

建議股份拆細（當生效時）將增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及相應減低每股股份的交易價格，
從而減低本公司股份每手買賣單位的市場價值以吸引更多投資者。以本公告日期股份於聯

交所所報的收市價每股股份 7.69港元計算，每手 5,000股股份的市場價值為 38,450港元。緊

隨股份拆細生效後，每手5,000股經轉換股份的買賣單位的估計市場價值理論上將減至3,845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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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股份拆細可使本公司股份數目增加及交易價格降低，從而可改善經轉換股份

的交投量（與現有股份相比），並令本公司可擴闊其股東基礎。因此，董事會認為股份拆細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換領股票

股份拆細生效後，股東可於 2015年 8月 25日（星期二）至 2015年 10月 5日（星期一）期間（包括

首尾兩日）向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樓）遞交其股份的現有股票，以免費換領經轉換股份的新股票。此後，每發

行或註銷一張股票須支付 2.50港元或聯交所不時指定的較高金額的費用（以較高者為準）方
可換領股份的現有股票。股份的現有股票將仍然為法定擁有權的有效憑證，並可隨時換領

經轉換股份的股票，費用由股東支付。

有關股票換領安排的進一步詳情將載列於本公司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

預期時間表

有關股份拆細的預期時間表載列如下 :

2015年
（香港時間）

寄發通函（包括股東大會通告）及股東大會代表委任表格 7月28日（星期二）

交回股東大會代表委任表格的期限

（不遲於股東大會舉行時間前48小時）
8月22日（星期六）

下午3時正

股東大會預期舉行日期及時間 8月24日（星期一）
下午3時正

刊發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8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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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事件須待本公告內「股份拆細的條件」一節所載實施股份拆細的條件獲達成後，
方可作實。

2015年
（香港時間）

股份拆細生效日期 8月25日（星期二）

經轉換股份開始買賣 8月25日（星期二）
上午9時正

結束買賣股份（每手5,000股股份）的原有櫃檯 8月25日（星期二）
上午9時正

開設經轉換股份以每手50,000股經轉換股份買賣的臨時櫃

檯

8月25日（星期二）
上午9時正

以現有股票免費換領經轉換股份的新股票的首日 8月25日（星期二）

恢復原有櫃檯買賣經轉換股份（每手5,000股經轉換股份） 9月9日（星期三）
上午9時正

開始並行買賣股份及經轉換股份 9月9日（星期三）
上午9時正

結束經轉換股份以每手50,000股經轉換股份買賣的臨時櫃

檯

9月30日（星期三）
下午4時正

結束並行買賣股份及經轉換股份 9月30日（星期三）
下午4時正

以現有股票免費換領經轉換股份的新股票的最後一日 10月5日（星期一）

上述實施股份拆細及相關買賣安排的預期時間表如有任何變動，本公司將作出進一步公

告。

– 4 –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美容整形、皮膚療程及護

理、抗衰老管理、健康旅遊雜誌、書籍及內容銷售。

本公司擬召開股東大會以便股東考慮及當認同時批准股份拆細。載有股份拆細詳情、免費

換領股票的安排及手續連同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 2015年 7月 28日或前後寄發予股

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

「本公司」 指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

「經轉換股份」 指 於股份拆細生效後，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的股東大會，以批准股份拆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流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於股份拆細生效前，本公司股本中的現有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或經轉換股份（視情況而定）的登記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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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拆細」 指 建議根據公司條例第 170 (2) (e)條透過將每一 (1)股股份轉換為

十 (10)股經轉換股份轉換所有股份為更大數目的股份；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方家俊

香港，2015年7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談朝暉女士、童明先生及韓笑然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

承炎先生、郭建文先生及謝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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